
 
 

資 料 文 件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擬 議 刪 除 一 個 屬 首 長 級 的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常 額 職 位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政 府 的 建 議 ， 即 刪 除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安 老 服 務 組 內 一 個 屬 首 長 級 的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常 額

職 位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以 合 理 地 調 整 安 老 服 務 組 現 行 的

首 長 級 架 構 。 我 們 計 劃 將 這 項 建 議 提 交 財 務 委 員 會 人 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 會 按 既 定 程 序 審 議 。  

 

 

建議 

 

2. 我 們 建 議 合 理 地 調 整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安 老 服 務 組 現 行

的 首 長 級 架 構 。 這 項 建 議 涉 及 首 長 級 公 務 員 職 位 數 目 變 動 和

調 配 安 排 ， 詳 情 如 下 －  

 

(a) 刪 除 一 個 高 級 首 席 行 政主 任 常 額 職 位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 以 及  

 

(b) 重 新 分 配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安 老 服 務 組 各 首 長 級 職

位 的 職 務 。  

 

 

理由 

 

3.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 安 老 服 務 組 開 設 了 一 個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 稱 為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安 老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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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 2， 負 責 為 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供 秘 書 支 援 服 務 ； 制 訂 和 推

行 一 套 策 略 ， 推 動 私 營 機 構 為 長 者 提 供 優 質 的 住 宿 照 顧 服

務 ； 就 為 長 者 提 供 足 夠 住 屋 安 排 ， 與 相 關 的 決 策 局 、 部 門 和

其 他 機 構 聯 繫 。 詳 情 可 參 閱 檔 號 EC(97-98)43文 件 。  

 

4. 安 老 服 務 組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年 初 進 行 內 部 重 組 後 ，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便 以 試 驗 方 式 一 直 懸 空 和 凍 結 ， 而 其 職 務 和

職 責 已 重 新 分 配 予 組 內 餘 下 兩 個 職 級 屬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點 )的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接 手 處 理 ， 詳 情 如 下

－  

 

  新 增 的 職 務 和 職 責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安 老 服 務 )1 

 ˙  制 定 策 略 ， 推 動 私 營 機 構 為 長 者 提 供 優

質 的 住 宿 照 顧 服 務，包 括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  就 提 供 合 適 的 地 方 和 人 手 開 辦 私 營 安 老

院 ， 與 決 策 局 、 部 門 和 其 他 機 構 聯 絡 。  

 

  ˙  執 行《 安 老 院 條 例 》所 委 予 的 政 策 職 務。 

   

 ˙  擔 任 安 老 事 務 委 員 會 秘 書 。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安 老 服 務 )2 

[前 稱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福 利 )1] 

 ˙  提 倡 積 極 和 健 康 的 年 長 生 活 ， 包 括 推 廣

「 康 健 樂 頤 年 」 運 動 。  

 

5. 自 二 零 零 二 年 七 月 一 日 實 施 問 責 制 後 ， 我 們 已 根 據 運 作

經 驗 深 入 檢 討 安 老 服 務 組 的 人 手 和 組 織 架 構 ， 務 求 更 善 用 現

有 資 源。檢 討 結 果 顯 示，安 老 服 務 組 的 首 長 級 架 構 經 精 簡 後，

儘 管 兩 個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必 須 兼 顧 新 增 職 責 ， 但 仍 可 迅 速 及

有 效 地 執 行 其 職 務 。 由 於 前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安 老 服 務 ) 2的

原 本 職 務 和 職 責 已 交 由 安 老 服 務 組 內 另 外 兩 個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接 手 處 理 ， 我 們 建 議 正 式 作 出 重 新 分 配 職 務 的 安 排 ， 並 刪

除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職 位 。 安 老 服 務 組 兩 個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職 位 的 修 訂 職 責 說 明 (包 括 新 增 職 務 )載 於 附 件 1和 附 件 2。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的 現 行 和 建 議 組 織 圖 分 別 載 於 附 件 3和 附 件 

附件 1及 2 

附件 3及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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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政的影響 

 

6.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安 老 服 務 組 的 高 級 首 席 行 政 主 任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點 )職 位 擬 議 刪 除 後，可 節 省 淨 額 235萬 元，其

中 包 括 薪 金 和 間 接 費 用 。  

 

 

 

---------------------------------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二 零 零 三 年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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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安老服務)1 

職責說明 

 

職級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 2點) 

直屬上司︰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安老服務) 

主要職務和職責 — 

1. 協助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安老服務)制訂和檢討下述

範疇的政策 — 

y 受資助安老服務的統一護理需要評估機制； 

y 為體弱長者而設的綜合和在財政上可持續的長期護

理制度； 

y 為協助長者在家安享晚年而提供的家居及社區照顧

服務； 

y 為未能在家中獲得妥善照顧的長者提供的住宿照顧

服務； 

y 鼓勵私營機構為長者提供優質的住宿照顧服務，包括

改善買位計劃； 

y 護老者支援服務； 

y 協調醫療及長者長期護理服務； 

y 安老服務人手供應及培訓。 

2. 執行《安老院條例》(第 459章)委予的政策職務； 

3. 就為長者提供住宿照顧服務和長者住屋安排，與有關的決策

局、部門及其他機構聯繫；以及 

4. 在有需要時出席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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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安老服務)2 

職責說明 

 

職級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直屬上司︰ 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安老服務) 

主要職務和職責 — 

1. 協助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副秘書長(安老服務)制訂和檢討下述

範疇的政策 — 

y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y 公共福利金 — 高齡津貼及傷殘津貼； 

y 為長者提供經濟支援； 

y 推廣「康健樂頤年」； 

y 推廣「積極健康樂頤年」，包括終身學習及長者義工

計劃； 

y 為亟需照顧的長者提供支援，包括有關虐老和長者自

殺的事宜。 

2. 擔任安老事務委員會秘書；以及 

3. 在有需要時出席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附件 3 
生福利及食物局現行組織圖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政務助理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2點)／ 
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點的非公務員職位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點) 

 

  

 食物及環境 生組  生組  安老服務組  福利組  婦女事務組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 生)  
副秘書長 

( 生)  
副秘書長 

(安老服務)  
副秘書長 

(福利)  
副秘書長 

(婦女事務)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4點)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4點)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計劃及資源

管理組 行政組 首席助理 
秘書長 
(食物及 
環境 生)1 

 
首席助理 
秘書長 
(食物及 
環境 生)2 

 
首席助理 
秘書長 
( 生)1 

 
首席助理 
秘書長 
( 生)2 

 
首席助理 
秘書長 
( 生) 3 

 
首席助理 
秘書長 

(安老服務)1 
 

首席助理 
秘書長 

(安老服務)2 
[前稱首席 
助理秘書長 

(福利)1] 

 

*高級首席 
行政主任 
[前稱首席 
助理秘書長 
(安老服務)2] 

 

首席助理 
秘書長 
(福利) 

[前稱首席 
助理秘書長 

(福利)2] 

 康復專員  
首席助理 
秘書長 

(婦女事務) 
 
計劃及資源

管理組主管 

 
首席行政 
主任(行政)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高級首席 
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高級首席 
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席管理 
參議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點) 

 

 
 
 

(首長級薪級 
第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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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生福利及食物局建議組織圖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政務助理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首長級薪級第 2點)／ 
職級相等於首長級薪級第 2點的非公務員職位 

 

 
 

 

 生福利及食物局常任秘書長 
(首長級甲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8點) 

 

 
 

 

 
 

     

 食物及環境 生組  生組  安老服務組  福利組  婦女事務組  

 
副秘書長 

(食物及環境 生)  
副秘書長 

( 生)  
副秘書長 

(安老服務)  
副秘書長 

(福利)  
副秘書長 

(婦女事務)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4點)  
(首長級乙一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4點)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第 3點) 

 

 
 

        

 
 
 

                             

 
計劃及 
資源管理組 

 

 
行政組 

 
首席助理 
秘書長 
(食物及 
環境 生)1 

  
首席助理 
秘書長 
(食物及 
環境 生)2 

  
首席助理 
秘書長 
( 生)1 

  
首席助理 
秘書長 
( 生)2 

  
首席助理 
秘書長 
( 生)3 

          
首席助理 
秘書長 

(安老服務)1 

首席助理 
秘書長 

(安老服務)2 
[前稱首席助理 
秘書長 
(福利)1] 

首席助理 
秘書長(福利) 

[前稱首席助理 
秘書長 

(福利)2] 

 
康復專員 

 
首席助理 
秘書長 

(婦女事務) 
 

計劃及資源管

理組主管 

 

首席行政 
主任(行政)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高級首席 
行政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長級丙級 
政務官) 

 (首長級薪級
第 2點)  

(首席管理 
參議主任)  

(首長級薪級
第 1點)  

 
 
 

(首長級薪級 
第 1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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